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10]09号


关于学前教育专业五年一贯制学生
“3升4”考试的修改意见
为了切实提高我院学前教育专业五年一贯制学生的学习质量，落实培养目标，我院从2010年开始，对原学前教育专业五年一贯制学生的“3升4”考试的实施意见进行修改。
1、学生必须修完前三阶段所有课程，成绩达到及格以上，方可报名参加“3升4”考试,在各学期经补考后仍有不及格，允许在第六学期“3升4”考试前参加大补考，大补考后，成绩不及格，应予留级。
2、“3升4”文化课考试由学校统一组织，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；考试时间为每年6月初；三门课程成绩总分必须到达180分，方可进入大专阶段学习。
3、在第六学期，“3升4”文化课考试后一周内，学院组织技能课程考核，技能考核包括美术、声乐、舞蹈和键盘；四门考核成绩总分达到240分，方可进入大专阶段学习。
4、学生在三年级必须参加普通话测试，成绩达到二乙等级以上。

5、建立文化课试题库，每门课程不少于10份，每年增加2份进行更新，外语考试逐步改为机考。
6、本修改意见经学院教学委员会通过后，授权教学科负责解释。
二○一○年四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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